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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务劳动作为一项社会必要劳动，其本身不仅可以生产价值同时具备相应的经济价值，尤其在“两种生

产”中发挥重要作用。关于我国《婚姻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中存在着许多亟待完善的

地方。因此，建立完善的家务劳动法律保护制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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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omestic work, as socially necessary labor, not only produces value but also has a corresponding 
economic value,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wo kinds of production”. With regard to the 
system of compensation for domestic work provided for in article 40 of China’s Marriage Law, 
there are many areas that need to be improved. Therefore, the importance of establishing a com-
prehensive legal protection system for domestic work is self-ev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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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的影响下，女性作为家务劳动的“主力军”其所从事的家务劳

动的价值往往被忽略，这极大的限制了女性身心自由的发展。在婚姻生活中，也不利于保护付出较多家

务劳动的弱势一方。尤其，在多样化家庭模式的影响下，无论是“全职太太”还是兼顾事业与家庭的职

业女性，对于其在家务劳动中价值的忽略都凸显着家务劳动的价值可视化的重要性。然而，在我国现行

的法律当中，仅有《婚姻法》中提到了要保护家务劳动者的利益，但其第 40 条规定的家务劳动补偿制度

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完善，这不仅与当前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完美契合，更有助于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对

付出较多家务劳动一方的保护以及和谐家庭的构建。 

2. 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理论基础 

学界普遍认为家务劳动指的是在家庭中，为了满足家庭成员在精神生活以及物质需要方面而进行的

家事活动，是家庭成员在日常家庭生活中所不可避免要从事的一种无偿劳动[1]。具体涵盖：维持家庭日

常生活、赡养老人、养育子女等一系列琐碎的事情。它是人类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即创造了剩

余产品又创造了价值，还可以用以交换的生产劳动，并呈现以下特征： 
首先，家务劳动可以创造价值。家务劳动可以用于交换，它创造了剩余产品，创造了价值，是一种

无差别的社会劳动，即抽象劳动，但又是人类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2]。相对于从事社会劳动获取工资报

酬的家庭成员而言，家务劳动的从事者提供的是基础性保障性的劳动。在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中，这一

环节是不可或缺的，它为人们参与其他各种社会劳动提供了基础，并在社会劳动的整体中发挥着至关重

要的基石作用。与此同时，家务劳动是需要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主要包括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及机会

成本。在这个过程中，家务劳动者所从事的家务劳动也可以节约家庭在保洁费、托儿费、伙食费等方面

的经济成本。其中《民法典》第 1088 条进一步放宽了家事劳动补偿请求权的适用条件，也可以被视为是

对家事劳动价值的进一步确认[3]。但由于家务劳动无法像生产性劳动一样在市场上用于交换，因此它的

价值往往被隐蔽化。 
其次，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得以彰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革命，其规模

正由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向 3 人及 3 人以下微型家庭过渡[4]。伴随着家庭形式的演变，以及市场经济的发

展，衍生了一些专门为家庭服务的第三产业，例如钟点工、家教以及保姆等。从事这一工作的劳动者是

可以获得报酬的，是创造经济价值的。同理，在家庭生活中，从事无偿家务劳动的女性无疑也是在创造

经济价值的。在家庭生活中，夫妻一方在家庭中从事家务劳动，另一方就可以无后顾之忧的去从事社会

劳动。因此，只要家庭成员之间存在“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活动”家务劳动也就是创造经济价值的。 
再次，“两种生产”的重要作用。两种生产理论中的“两种生产”，“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

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5]。在人类生育和

繁衍的历程中女性的社会价值得以极大的发挥。与其他生物一样，人也要经过生殖周期才开始成长，发

展和成熟。从胚胎的成长到胎儿的形成，人类的后代在过去和现在都依赖于母亲的支持。母亲不仅要养

育孩子，而且还要抚育子女的身体和智力发展，对幼儿整个世界观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所以女性对幼

儿的整个世界有着重大影响。家庭是抚育幼儿的最佳场所，女性由于在“两种生产”中的“人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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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特殊作用，造成了女性在社会生产中的特殊性，也往往更容易被限制在家庭中，限制在不生产剩余价

值的家务劳动中。 
综上所述，家务劳动不仅可以生产价值甚至其创造经济价值的作用愈来愈突出，如何将家务劳动的

价值可视化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3. 家务劳动价值的现实困境——性别失衡 

家务分配是否公平既直接又间接作用于婚姻质量和家庭地位的自我评价，是婚姻质量和家庭地位满

意度最重要的预测变量[6]。由于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在社会中被广泛忽视，同时家务劳动也未能得到明

文法律的保障，以致于付出心血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不仅其贡献得不到认可，反而不得不在社会经济

地位上依附于男性，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男性的“抚养者”，其现实困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家务劳动性别专属化 

女性仍是家务劳动的主力军。由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发布的数据可知，女性不仅积极投身

于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为家庭建设作出重要贡献。虽然调查显示男性分担家务劳动的现象有所增加，

却仍不足以缓解女性的家务劳动压力。尤其体现在，在 0~17 岁孩子的日常生活照料、辅导作业和接送上，

母亲承担的比例分别为 76.1%、67.5%和 63.6%。此外，数据表明，女性平均每天用于育幼养老的劳动时

间为 136 分钟，已婚女性平均每天家务劳动时间为 120 分钟[7]。显而易见，目前虽然进入社会经济领域

的女性比例大幅提升，但绝大多数女性的主要活动仍被限制在被看作是边缘的和次要的家务劳动中。 

3.2. 家务劳动束缚了女性的发展 

伴随着家庭组织形式的诞生，女性主要从事家务劳动，进而慢慢衍生出“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

模式，这一转变进而将女性限制在私人领域。但是，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稀缺性的资源，当女性将人力

资本投入到家庭中时，必然就失去了将人力资本投入到其他方面的机会，这也就意味着女性失去了本

来可以将人力资本投入到其他方面所取得相应的经济利益[8]。她们的劳动体现在社会和家庭这两个直

接和间接的劳动中，前一种情况可以通过薪酬、奖励等社会福利来体现，是明确可见的，可以通过货

币或实物来评估。而后一种情况更多地体现在“丈夫的职业成就”和“子女的成功”上，尽管后者的

价值相对稳定，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商品市场和实物评价准则，女性从事的家务劳动便是如此般把女性

束缚在了家庭里。使得女性在承担家务劳动的同时却承受着家务劳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4. 家务劳动价值可视化的路径选择——法律保护 

通过立法，可以使得家务劳动的价值可视化。在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过程中，我国家庭中的家务劳动

逐渐从“应然”走向了“实然”，但是我国目前现有的《宪法》、《劳动法》、《妇女权益保护法》等

法律条款中都没有直接对家务劳动的价值做出明确的规定，其中只有在《婚姻法》中提到了要保护家务

劳动者的权益，但是内容不够完善，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执行，使得家务劳动的价值难以可视化，进而也

不利于对从事较多家务劳动的女性权利的保护。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对家务劳动进行科学界定和立

法保护，使之成为一种独立于物质生产之外的非物质财富，并借助法律的途径来实现女性在家庭中价值

的可视化。 

4.1. 明确夫妻共同负担家务劳动的法律义务 

通俗意义上讲，家务劳动不仅仅涉及照顾老小等一系列的后力军性质的劳动，往往还包含着扫地、

洗衣、做饭等一系列琐碎，但又不可或缺无法避免的重复性劳动。如果通过借助聘请家政人员来从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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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工作将是一笔不菲的支出。因此家务劳动其本身虽然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或者增值资本，这并

不意味着剩余价值的生产与资本增值就可以脱离家务劳动而单独进行，相反，家务劳动的生产虽然不可

以在市场上流通，却为资本的累积保驾护航，发挥着最为核心的基础性的功能。所以对家务劳动的价值，

可以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进一步明确[9]，通过对家务劳动的价值作出明确的划分，建立家务劳动价值标准

评估体系。关于家务劳动的计算方法，国外实践中采用替代成本法则和机会成本进行计算[10]。也就是说，

当不能确定家务工作中发生的损失或费用时，应以劳务报酬代替家务活动所产生的收益，即采用完全成

本法。在难以明确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使用替代成本法，例如参照类似家政工作者的劳动报酬。在计算

时应注意区分两种不同情况，即家务劳动是否属于劳务性收入以及是由谁提供劳务。 
与此同时在现有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是大有裨益的。现行的《婚姻法》虽

然提出了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看到了家务劳动的价值，但是法律上确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应明确规定在

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共同负担家务劳动的法律义务，并明晰违反这一规定所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完离婚后的抚养义务的法律规定，构建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在内的全方位赔偿机制扩大

家务劳动补偿的适用范围，鼓励婚姻双方共同承担家务劳动。 

4.2. 夫妻共同财产范围的扩大以及内隐感情成本的综合考量 

我国《婚姻法》第 17 条明确规定法定夫妻财产制，其中所确认的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仅限于双方有

报酬的劳动所创造的财产，并未充分体现无报酬家务劳动的价值。《婚姻法》指出，知识产权的产生仅

限于婚姻期间的夫妻共有财产，然而这种在婚姻期间产生但在离婚后公布的预期收益，也应被视为夫妻

的共同财产。一方面，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知识产权创作成果，包括计算机软件作品、音乐、绘画等，

其价值不以货币形态表现，应当归当事人所有。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夫妻中的一方在婚姻期间或离婚

后获得的各种人力资本收益，如执照、学历、资格证书等，与另一方在家务劳动中的贡献和投入有直接

关系，那么离婚后的一方应当继续从事家务劳动。由此，配偶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内共同创造出的预

期收益，如婚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所享有的各种权利以及由此产生的收益等，可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

一部分予以认定。如果一方配偶在婚姻期间或离婚后所获得的各种人力资本，如执照、文凭和资格证书，

与另一方在家务劳动方面的贡献或投资有直接关联，那么这些资产应被视为婚姻财产的一部分，因为这

些资产的获得并不是受益者的“利润”，而是从事家务劳动的一方的努力和期望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

说，夫妻双方都有对其各自拥有的人力资本进行合理补偿的权利。在这个过程中，当一方为了追求另一

方在人力资本上的优势，从而获得更高的收益和更大的利润，而舍弃了自己的全部资产时，结果却是被

另一方遗弃，而另一方由于剩下的共同财产非常有限，因此无法对这一行为进行有效的补偿，并未彰显

公平公正的原则。 
综上所述，应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合理划分，明确各自的范围和归属；加强对家庭生活中的精神慰

藉，促进夫妻关系和谐发展；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等。 

4.3. 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的行使时间不应受到离婚的限制 

我国婚姻法第四十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

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

补偿。”家务劳动补偿是婚姻法中规定的一项重要内容。家务劳动补偿制度旨在确保婚姻期间的家务劳

动得到法律上的公正评估，并在离婚时为那些承担更多家务的一方提供经济补偿，从而消除这一方的不

公平感受，进一步鼓励夫妻之间的分工合作，使家庭管理更为高效。然而，依据现行规定，家务补偿请

求权适用的法定情形只能在离婚时，因此家务补偿请求权被很多学者称之为离婚经济补偿权。也就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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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在维持夫妻关系的过程中，如果不能提出经济补偿的要求，这可能会导致一方在离婚前将财产转移

给另一方，而在离婚时才提出补偿请求，从而使其补偿变得难以实现；同时，由于离婚时双方都没有得

到相应的经济补偿，也就无法实现对自己合法权益的保护。如果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都要求对方

提供经济补偿，那么在离婚过程中，双方可能获得的经济利益可能会受到影响。因此，需要把离婚经济

补偿的法理基础建立在性别平等观念之上[11]，在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应当共同行使各自的经济请求

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避免因离婚而造成损失。在离婚之后则不被允许提出赔

偿要求，这样的做法可能导致那些由于法律意识不足而更频繁地参与家务的一方，在离婚时忽略了提出

经济赔偿的要求，从而失去了他们应当享有的权益。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从事家务劳动一方的权益，

与此同时这种损害也会随着婚姻存续时间的增加而增加。 

5. 结语 

“过重家务负担的女性化既是父权制或男权制家庭模式的结果，又是由男权主导的社会性别体制的

产物”[12]。新时代条件下，男女平等国策的贯彻体现在家庭中，是由男性和女性平等地组成的，并且是

夫妻双方共同拥有的，因此也需要双方共同托付起家务劳动这一义务。当前的婚姻和家庭法律应当重新

审视家务劳动的重大意义和社会价值，在完善《婚姻法》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构建家务劳动价值保护制

度，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并提高全社会重视程度，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这不仅使家务劳动承担者的女

性的权益有了合法保障，更有助于使正确的家务劳动理念深入人心，从而实现和谐家庭建设以及全面建

成法治社会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刘爱玉, 佟新, 付伟. 双薪家庭的家务性别分工: 经济依赖、性别观念或情感表达[J]. 社会, 2015, 35(2): 109-136. 

[2] 刘孙丽. 论我国家务劳动补偿制度之完善[J]. 前沿, 2006(12): 139-142. 

[3] 杨彪, 林艳祺. 非婚同居中的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J]. 政治与法律责任, 2020(12): 95-106. 

[4] 林晓珊.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国家庭变迁: 轨迹、逻辑与趋势[J]. 妇女研究论丛, 2018(5): 52-69.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6. 

[6] 徐安琪. 女性的家务贡献和家庭地位[C]//孟宪范. 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7] 参见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情况[N]. 中国妇女报, 2021-12-27(004). 

[8] 江容眉. 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对两性经济权利平等的法律保障[J]. 宁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1): 
42-48. 

[9] 王俊. 婚姻法视角下的家务劳动价值补偿制度研究[J]. 法制与经济(上旬刊), 2020(4): 86-87. 

[10] 苏珊娜·格罗斯巴德·舍特曼. 婚姻和经济[M]. 王涛, 译.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 302. 

[11] 高礼杰. 对离婚经济补偿的融贯阐释: 以性别平等为依据[J]. 人权, 2023(5): 133-148. 

[12] 董青梅. 家务劳动的法律属性[N]. 人民法院报, 2012-04-27(006).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2141

	家务劳动中的性别失衡与法律保护
	摘  要
	关键词
	Gender Imbalance in Domestic Work and Legal Protection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理论基础
	3. 家务劳动价值的现实困境——性别失衡
	3.1. 家务劳动性别专属化
	3.2. 家务劳动束缚了女性的发展

	4. 家务劳动价值可视化的路径选择——法律保护
	4.1. 明确夫妻共同负担家务劳动的法律义务
	4.2. 夫妻共同财产范围的扩大以及内隐感情成本的综合考量
	4.3. 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的行使时间不应受到离婚的限制

	5. 结语
	参考文献

